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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

根据建设项目规划公示的相关规定

要求，现依法对“十堰金田置业有限公

司南岳路商住小区增设门口构架项目”

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期间征询市民意

见。若有异议，请您于公示期内实名书

面向我局反映并享有依法申请听证的权

利。

一、项目概况

十堰金田置业有限公司南岳路商住

小区项目位于十堰市茅箭区南岳路，土

地性质为住宅用地（可配建商业所占比

例≤10%），总用地面积： 81650 平方

米。为增强不同功能区域标识性，拟增

设门口构架，详见公示图片。

二、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十堰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试行)》
十堰市茅箭区发展和改革局湖北省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

目 代 码 ： 2101- 420302- 04- 01-
394901）；

十堰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出让用地

规划条件 十规条字（2020）年第53号；

建字第 2021-20号《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

三、公示地点

1、固定现场：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办公楼一楼大厅批前公示栏

2、项目现场：公示期至竣工清场

3、新闻媒体：《十堰日报》

4、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站：http://gtzy.shiyan.gov.cn/
四、公示时间

从《十堰日报》登报之日起7日内

五、联系方式

传真：8102838
电话：8662483 邮编：442000
联系人：刘晓波

电子邮箱：syghjg@163.com
地址：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

设工程规划科（十堰市北京北路87号）

附件：（详见项目现场张贴或十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13日

广大市民：

根据建设项目规划公示的相关规
定要求，现依法对“十堰天舒生物有
限公司的项目”进行公示，公示期间
征询市民意见，若有异议,请于公示期
内实名书面向我局反映并享有依法申
请听证的权利。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位于十堰市张湾区工业新
区西城大道 16号，用地性质：工业用
地。总用地面积：33010平方米，建筑
面 积 35577.23 平 方 米 ， 计 容 面 积
35577.23平方米，容积率 1.077，建筑
密度 47.4%。规划建筑功能：生产车间
及仓库。建筑风格及色彩：现代风
格、车间采用浅灰色外墙漆。经审
查，该项目规划建筑退让用地界线、
距离等各项指标均符合《十堰市国土
空间规划技术规定》（试行）相关规范
要求。

二、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湖北省城乡规划条例》
3、《十堰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规

定》（试行）

4、鄂（2018）十堰市不动产权第
0012579号、鄂（2019）十堰市不动产
权 第 0053184 号 、 鄂 SY- 2014-
0000060R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等土地权属证明文件

三、公示地点

1、固定现场：建设项目现场，十
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湾分局一楼
大厅

2、新闻媒体：《十堰日报》
3、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站：http://gtzy.shiyan.gov.cn/
四、公示时间

从 《十堰日报》 登报之日起 7 个
工作日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8110912
电子邮箱：596718879@qq.com
地址：十堰市文化街 6 号十堰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湾分局
邮编：442000
附件：“规划总平面图”“效果图及

建筑单体图纸”（详见项目现场张贴）

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湾分局

2021年12月13日

编号：十自批前公示（2021）第207号

关于十堰金田置业有限公司南岳路
商住小区增设门口构架项目批前公示

编号：十自规张批前公示（2021）第20号

关于“十堰天舒生物医疗器械生产三方物流
及辐照加工服务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广大市民：
根据建设项目规划公示的相关规

定要求，现依法对十堰京中实验学校
“教学楼”“校舍及运动场”项目规划
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若有异议，请
您于公示期内实名书面向我局反映并
享有依法申请听证的权利。

一、项目概况
十堰京中实验学校位于林荫大道

一号线与京中路 （文华路）交会处。
本项目用地分为两个地块，地块一用
地面积为 17334平方米，地块二用地
面积为 53365平方米，用地性质：中
小学用地。教学楼项目位于地块一，
用地面积：17334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14805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0469平方米，容积率：0.604，建筑
密度：28.62%，绿地率：31.5%，建筑
高度 23.05 米。校舍及运动场项目位
于地块二，用地面积： 53365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77278平方米。计
容建筑面积： 50650 平方米，容积

率：0.95，建筑密度：33.30%，绿地
率：31.03%，建筑高度 23.85米，停车
位：400台。建筑风格及色彩：现代
设计风格、与前期建筑风格一致（见
效果图）。

二、规划依据
1、《十堰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规

定（试行）》
2、十规条字（2017）年第 23号《规

划条件通知书》
3、（十自）规条字（2021）年第 17号

《用地规划条件》
4、鄂（2019）十堰市不动产权第

0002906号《不动产权证书》
5、鄂（2021）十堰市不动产权第

0039536号《不动产权证书》
6、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会

第十三次全体会议纪要
7、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政府《关于

恳请支持十堰京中实验学校完善规划
等相关手续的函》

三、公示地点

1、固定现场：十堰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办公楼一楼电子显示屏、门前
绿道公示屏；

2、项目现场：公示期至竣工清场；
3、新闻媒体：《十堰日报》；
4、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站。
四、公示时间
《十堰日报》登报之日起7日内
五、联系方式
传真号码：8102838
联系电话：8662483
联系人：苏晓霜
电子邮箱：sy12336@163.com
地址：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工程规划科（十堰市北京北路 87
号）

邮编：442000
附件：详见项目现场张贴或十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十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13日

编号：十自批前公示（2021）第206号

关于十堰京中实验学校“教学楼”
“校舍及运动场”项目规划建筑方案批前公示

受委托，本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1日上午 10：00在本
公司对下列标的物依现状进行公开拍租：

一、标的物：
1、位于十堰市人民南路 12号 1楼南起第 2间，面积为

48平方米商业用房的叁年期租赁权，参考租金人民币 9万
元/年，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万元。

2、位于十堰市人民南路 12号 1楼南起第 3间，面积为
48平方米商业用房的叁年期租赁权，参考租金人民币 9万
元/年，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万元。

3、位于十堰市人民南路 12号 1楼南起第 5至 18，共 14
间，总面积为 648平方米商业用房的叁年期租赁权，参考
租金人民币116万元/年，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

二、展示时间、地点：
自公告之日起至12月20日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报名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12月20日16:00止。
四、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到本公司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竞买未成功，保证金在叁个工作日内无息
退还。

五、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赵先生 13635700099
六、拍卖公司地址：十堰市北京北路 82号京华新天地

写字楼20层

湖北天阳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3日

湖北天阳拍卖有限公司拍租公告

我单位委托湖北泓毅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承担湖北澳华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汽

车模压件涂装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规

定，现向公众征求意见。

1、报告及《公众意见表》查阅方式

（1）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42P- uV9rhRkQhzAi- vUvuQ 提 取 码:
q5he ；（2）纸质版可至我单位查阅，十堰

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路265号。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并

直接涉及环境权益的团体、公众等对项目

有关环保方面的意见及建议。

3、反馈方式（电话、邮件及信函）：

陶工，18171275460
邮箱：724772842@qq.com。

4、公示时间：

2021年12月9日-12月23日。

湖北澳华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3日

汽车模压件涂装线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21年 12月 28日下午 3时整，在十
堰市郧阳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拍卖一处罚没房屋，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情况：
该处罚没房屋位于柳陂镇朱家湾村，房屋建筑面积476.5

平方米，起拍价118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二、拍卖标的情况说明：
1、本次公开拍卖房屋为郧阳区人民政府罚没房屋，房屋

仅以现状拍卖，本次拍卖房屋不承诺能够办理房屋产权及过
户手续，具体以国家有关规定标准执行，竞买人须自行了解其
中风险和承担相应损失。

2、竞得人需要在成交之日起3日内缴清全部成交价款，房屋
管理单位在竞得人付清全部价款后90日内按照现状移交标的。

三、标的竞买事项说明：
1、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展示，有意竞买者可与

我公司联系咨询相关标的具体情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

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3、本次拍卖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人。
4、有意竞买者请在报名截止前与我公司联系获取拍卖文

件。报名和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7日
上午12时（保证金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5、其他未尽事宜详见拍卖文件。
公司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友谊大道国际城芭莎公

馆1栋1单元2001室。
联系方式：13986021217 冯经理

湖北中拓京海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1日

罚没房屋拍卖公告

12 月 11 日上
午，2021 年湖北
省青少年象棋锦
标 赛 暨 “ 百 千
万 ” 系 列 赛 事
——2021 年 湖 北
省象棋、五子棋
锦标赛在我市开
赛 。来自 武 汉 、
鄂州、黄石等省
内数十支代表队
共200余名选手参
赛。此次比赛由
湖北省 体 育局 、
湖北省 教 育厅 、
湖北省体育总会
主办，湖北省体
育局棋牌运动管
理中心、十堰市
文旅局承办。

记者纪枫波 摄

湖北青少年棋类比赛在我市开赛

本报讯 通讯员张海峰报道：今年以来，市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以清廉国企建设为抓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以为群众办实事为着力点，深入推进国企改革。

该公司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采取党支部牵头、
业务部室负责的办法，对“急难愁盼”问题不搪塞、不推
诿，坚持“合情、合理、合法”原则，千方百计推动问题解
决，做到群众反映的事情件件有回复。该公司先后协调
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3件，另有 2件问题正在
全力协调解决。

该公司将把“保民
生、保稳定、促改革”作
为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的
根本遵循，加大工作力
度，全力解决相关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王学峰报道：12月 8日，市交通运输
局组织 40余名干部参观廉政主题书法展，接受廉政文
化熏陶，增强廉洁从政意识。

在参观过程中，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书法艺术与
廉政教育有机结合，是开展廉政教育的好形式，让大家
既受到艺术熏陶，又受到党纪党规教育，令人印象深刻。

此次廉政主题书法展由市文联主办，共展出襄阳、
十堰、随州和神农架林区四地149件书法作品。

本报讯 通讯员丁佰胜报道：近日，市经信局结合正
在开展的“弘扬工匠精神 岗位大练兵”活动，召开了一
次廉政宣教会。

市经信局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大局意识、谋划意识，
锤炼政治品格，永葆清正廉洁；时刻牢记服务企业的初
心不动摇，致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当好无事不扰的“店小二”。

本报讯 记者王雁博 通讯员索阁报道：日
前，市水路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成立两个督导
检查组，重点对各县（市、区）水路交通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全市乡镇渡口渡船安全管理专
项整治及冬季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围绕“两个重点”，强化督导责任落实。检
查组对照全市水路交通安全生产和全市乡镇渡
口渡船安全管理专项整治任务，通过现场听取
汇报、查阅档案资料等方式，详细检查各县（市、
区）水路交通涉客运输、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
治理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进一步压紧压实责
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尽快补齐短板弱项，全
面夯实水上交通安全。紧盯“三个攻坚”，强化
督导任务收官。检查组重点对各县（市、区）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清零、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及涉
砂船舶检查三项攻坚任务完成情况的佐证资料
进行检查并现场抽查，要求按照时间节点、任务
目标，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确保三项攻坚任务
圆满收官。聚焦“四类船舶”，强化督导冬季安
全。每到一处渡口、码头，检查组都对客船、渡
船、旅游船、运砂船进行全面细致检查，确保证
件齐全、船舶适航。

此次督导检查累计出动检查人员40余人次，
查处隐患7个，其中立即整改2个、限期整改5个。

创清廉十堰创清廉十堰
树新风正气树新风正气

市水路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强化督导保安全

市经信局

弘扬廉政文化 倡导廉洁风尚

市交通运输局干部参观廉政主题书法展

接受文化熏陶 增强廉洁意识

市国资公司

建设清廉国企 助推改革工作

本报讯 记者毛以国报道：记者日前从
市财政局获悉，为助推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优化提质增效，该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
范政府采购行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从
政府采购活动的事前、事中、事后三大环节
提出有力举措。

事前——保障政府采购项目公平竞
争，提高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降低政
府采购活动准入门槛，要求采购人严格执
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科学合理确定采购
需求，全面公开政府采购信息，不得设置没

有法律依据的前置程序限制或排斥潜在供
应商，严禁建立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
加大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对采购限额
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采购
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要求
采购人原则上全部面向中小企业。超过上
述金额的项目，将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比例
从30%提高到35%。

事中——简化报名程序，降低供应商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成本。免费发放采购文
件，鼓励社会代理机构取消提供纸质采购

文件，采取电子邮件方式免费发放采购文
件。采取“承诺式”报名，优化政府采购投
标环节，试行“承诺+信用管理”制度，要求
采购人简化对供应商资格条件等的形式审
查，以承诺书替代相关证明材料。规范履
约保证金的收取与退还，明确了3种免收履
约保证金的情形，对确需收取履约保证金
的，将收取比例从政府采购合同的 10%降
低为不超过 8%，且要求采购人不得强制供
应商以现金形式提交保证金。

事后——加快供应商资金回款，优化

质疑投诉处理时效。鼓励对中小企业预付
合同款，要求采购人视实际情形，对诚信记
录好的供应商预付合同款，并于合同签订
生效且具备实施条件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
预付款。规范政府采购合同资金支付，要
求采购人在履约验收合格并收到发票后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资金，不得以非不可抗力
为由延迟付款。提高质疑、投诉处理效率，
将采购人、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期从7个工
作日压缩到5个工作日，将财政部门投诉处
理决定从30个工作日压缩到25个工作日。

保障公平竞争 简化报名程序 加快资金回款

市财政局“三管齐下”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